
永不誤事的神
經文：創22:1-14

引言：

研讀這段經文，平常人都集中在亞伯拉罕身上，看見亞伯拉罕如何愛主，

如何奉獻，如何遵行神的命令，這些都是對的。但當中神永不誤事的方面，就

很少人注意到。讓我們今天一同來思想：

一．世上許多誤事的情況

1.交通工具的誤事。

2.信件遞送的誤事。

3.請人辦事的誤事。

4.有人答應我們的事沒有照作。

5.小的誤事叫人在時間物質上受損失。

6.大的誤事叫人在精神上甚至生命上受損失。

二．世上這些誤事的原因

1.人的智力有限，不能事先知道所要臨到的事。

2.人的能力有限，不能克服一切所臨到的困難。

3.人的權力有限，有時不能控制或指揮一切的事物。

4.人的生命有限，所以事未成而身先亡，人亡政息。

5.因人類本質上有這些限制，造成人心裏無限的痛苦和憂慮，所以想去投靠

那些能力比自己大的人物。

6.就是世上的大人物，其實也和我們一樣靠不住，所以你我越全心靠人，越

會被誤事。事實上，他也不能全然解決自己的事。

三．神如何能不誤事

1.祂是全知的，一切事情的經過，祂完全知道。

2.祂是全能的，一切的事情祂都能作，並且作得及時。

3.祂是全在的，到處能用祂的全能作事。

4.祂是永生的，所以永遠在工作。

5.基於以上四個理由，所以祂永不誤事。

四．神不誤事的例證

聖經中充滿了神不誤事的事實。現在舉出幾個例子如下：

1.在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上，祂及時出聲叫亞伯拉罕不要在以撒身上動手

(創22:12-14)。

2.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的事上(出14:10-31)。

3.在哈曼要殺末底改和以色列人的事上(斯5:—7:)。

4.在但以理被丟在獅子洞時，神及時保守叫獅子不傷他(但6:)。

5.在彼得將要被希律殺害的前夜，神將他救出監牢(徒12:4-12)。

6.當保羅在耶路撒冷時，有四十個人立志要殺他，結果神及時救他(徒23:12

-34)。

因此我們要全心信靠這位永不誤事的神，要去經歷這位永不誤事的神。

五．我們當如何對待這位永不誤事的神

1.要常與神交通(創22:2)。

2.要聽從神的話(創22:3)。

3.要立刻順從神的命令(創22:3)。

4.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(創22:4)。



5.要信靠神過於信靠自己(創22:8)。

6.要感謝神一切的預備(創22:11-14)。

7.要樂意接受神所賜的一切福分(創22:15-1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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